[bookmark: _GoBack]國防部105年第2次「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會議」
會議紀錄
壹、會議時間：105年7月4日(星期一)15時00分
貳、會議地點：通次室第二會議室(B503)
參、主席：助理次長夏光亞少將
肆、出席單位及人員：（如簽到表）              紀錄：王淑慧中校
伍、會議重點：
一、報告事項1：審計部審核報告本部辦理情形報告(內容，如會議簡報)
二、報告事項2：105年第2次資料盤點結果
本部計31個機關辦理資料開放作業，18個單位已完成資料盤點，本次審查8個單位盤點資料，5個單位尚未完成，將持續管制列入105年第3次諮詢小組會議審查。
三、報告事項3：本部政府資料開放作業現況
(1) 本部上載至政府資料開放平台現況：(截至105年6月30日)
1. 資料集數：194個
2. 下載數統計：16,444次
3. 瀏覽數統計：212,362次
(2) 政府資料開放平台回復情況：審視105年3月21日至6月30日OPEN DATA 平台無「我還想要」及「意見發表」需回復。
陸、研討與建議：
(一)郭祥瑞委員：有關陸軍司令部資料盤點丙類部分，引述「不能開放之理由(含法規依據)」僅述明國家機密保護法或智慧財產權及著作權法，未進一步引述法規之條、項、款等，大部分項目僅述明「本軍執行相關作業範疇，不宜對外開放」；就法律觀點，其無法開放之理由，無法說服審閱人員，宜請陸軍司令部補強說明，以利諮詢會議審查。
(二)陳俊明委員：
1. 政府資訊公開透明，是促進公民參與的第一步，各政府機關辦理業務時應以「資訊公開是原則，不公開是例外」基本認知，相關資料盤點列為丙類(不可公開資料)，其標準為何?應具體引述法律規定。
2. 各機關應教育各業務承參在工作上思考如何為工作加值，並使其成為典範，在資料開放過程中，若發現不一致性時，應探討其原因為何?另外辦理資料開放的好處，係業務單位可透過民眾之檢視，協助單位讓推動之政策臻至完善。
3. 憲兵司令部開放資料內容包含軍、士官各階段養成教育課程及實施計畫等，這是國軍進步的象徵，讓百姓可進一步審視並了解國軍之訓練內容，讓父母對國軍之訓練感到放心，讓民眾逐漸消除疑惑，亦可逐步減少民眾對國軍的不信任，值得嘉許。
4. 各單位辦理資料開放作業時應檢視資料之完整性，勿分割、分次提供，以避免造成資料零碎，不利民眾審閱。
(三)楊從健上校(法律事務司)：
1. 審視陸軍司令部盤點資料，其中項次2.國軍法律服務作業要點、4.國軍輔導訴訟作業要點、6.國防部官兵權益保障會審議要點、7.國家賠償請求書範例及8.國家賠償請求委任書範例等5項資料，均為本司所頒發，已由本司上載資料開放平台，建議無需重複上載。
2. 各單位資料盤點列屬丙類(不可公開資料)，應明確引述法規之條、項、款等說明，以利審查。
3. 請承辦單位後續召開會議時，可請資料盤點單位列席與會，說明資料分類之依據，以利各諮詢委員審查。
4. 各單位資料集名稱之命名應明確、完整，例如陸軍所列「梯次編修案」，從字面上無從聯想係為何種業務?
(四)王傳平上校(政治作戰局)：請承辦單位後續針對資料盤點結果，可先行會請聯參審查，俾就其共同性資料提供分類建議，以避免相同資料重複上載情事產生。
柒、主席結論：
一、審視陸軍司令部所提供資料盤點丙類部分，包含節能減碳管理、國有公用財產管理及採購管理等業務均列屬丙類(不可開放資料)亦未提供具體不能開放理由(法規依據)，請陸軍重新辦理審認，並述明法規依據呈報，以列入下次諮詢會議審查。
二、本季資料盤點屬甲類資料者，請通次室再次邀集各單位，召開工作階層研討會，請各聯參就業管業務範疇，針對目前已上載之資料集內容及名稱進行審認，有關共同性資料集(如噪音改善計畫、暑期戰鬥營及國軍預算科目等)研討如何進行收容，並就各單位盤點結果提供後續上稿分類建議，俟完成審認後，再行進行資料上稿及檔案連結作業。
三、依據資料盤點結果，仍有5個單位(後備指揮部、人次室、作計室、海軍司令部及中正預校等)尚未完成年度資料盤點，請通次室設定管制節點並依限完成，俾利於下次會議審查。
四、下次諮詢小組會議訂於9月份召開，請各單位確依本案進階行動策略相關任務分工，並就單位業務屬性持續辦理政府資料開放業務，以達成國發會所設定資料集開放目標。
捌、散會：下午17時0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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